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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內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執行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第三

款、第五款、第七款、第四條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及第八款規定，以協助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及其他機關（構）推動都市更新示範計畫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 

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投資都市更新示範計畫作業事項，依本要點及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收支

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投資對象，以主辦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地區都市更新事業之下列政府機關（構）為限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都市更新主管機關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十七條第二項成立

之專責機構。 

（三）依本條例第九條同意實施之其他機關（構）。 

（四）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之一受委託或委任之機關（構）。 

三、參與投資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都市更新規劃費用：包括都市更新可行性評估費用、都市更新計畫、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、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等費用。 

（二）都市計畫變更費用。 

（三）工程費用：包括公共設施與建築物之規劃設計費、施工費、整地費、材料費、工

程管理費、空氣污染防治費及其他必要之工程費用。 

（四）稅捐及管理費用：指必要之稅捐、人事、行政、信託及其他管理費用。 

（五）權利變換費用：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費

用。 

（六）其他經中央都市更新基金管理會（以下簡稱本基金管理會）同意之項目。 
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02.jsp?LawID=A040040101037100-20091021


四、投資申請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請單位應檢具投資計畫書及申請書表（格式如附件一）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。 

（二）本部營建署受理投資申請案件後，得視實際需要邀集相關單位協助評估；並於提

請本基金管理會審議通過後，通知申請單位向本部營建署申請撥款。 

五、投資計畫書應表明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計畫地區範圍及現況。 

（二）實施者及主辦單位。 

（三）計畫目標及整體規劃構想。 

（四）實施方式及招商投資方式。 

（五）市場分析。 

（六）財務計畫及可行性分析。 

（七）申請投資用途及額度。 

（八）撥款及回收計畫。 

（九）實施進度。 

六、投資回收計算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以權利變換實施更新事業者，回收資金計算式如下：本基金投資金額÷（申請當

期公有及國營事業土地公告現值＋本基金投資金額）×公有及國營事業應分配權利價 

值決標金額（二）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招商投資者，回收資金計算式如下：本基金投資金

額÷（申請當期公有及國營事業土地公告現值＋本基金投資金額）×（權利金決標金額＋

土地租金＋土地及建物終值） 

（三）以標售土地方式招商投資者，回收資金計算式如下：本基金投資金額÷（申請當

期公有及國營事業土地公告現值＋本基金投資金額）×標售價金決標金額 

（四）其他開發方式回收計算原則，報請本基金管理會同意。 

七、投資回收時機：由申請單位提報本基金管理會同意。 



八、資金運用監督： 

（一）申請單位應於本基金撥款後按季向本部營建署提報。 

（二）資金運用情形（格式如附件二），本部營建署得隨時查核。 

（三）投資金額之運用應符合第三點規定項目，如有違反並經本部營建署通知限期改善

而逾期未改善者，本基金得停止撥款協助，並要求申請單位於一個月內返還已撥付之全

部金額並加計利息，利息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

率加計一碼計息。 

 

 


